
二次大戰後的冷戰時期，世界出現了
兩個 「國際秩序」 ，分別是蘇聯領導的
「社會主義國際秩序」 和美國領導的所謂
「自由國際秩序」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冷戰結束後， 「自由國際秩序」
「一枝獨秀」 。美國不斷利用威逼、利誘

和政權變更等手段將越來越多國家納入其
主導的國際秩序中，導致不少美國與其他
國家的衝突，並在一些國家製造政治動盪
和發展艱難的苦況。不過，近十多年來，
「自由國際秩序」 卻出現了無以為繼的局

面，原因包括越來越多國家認為它是一個
不公平和不合理的國際秩序，而美國自己
又經常違反它所訂立並強制他人遵守的遊
戲規則。比如，美國與其盟友在沒有聯合
國授權下悍然在2003年侵略伊拉克、美
國不斷挑戰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與決定。

從歷史角度看，俄烏戰爭和巴以衝突
是全球政治格局發生 「構造變化」

（tectonic change）的重大事件，將以
不同方式讓那個 「自由國際秩序」 最終走
向徹底崩塌。諷刺的是，這兩場導致大量
生命和財產喪失的災難都與美國錯誤的外
交政策有關。

美西方不再佔有道德高地
首先，它們驗證了作為 「自由國際秩

序」 的核心制度的聯合國在美國的刻意漠
視和蔑視下，再難有效和有力擔當維護世
界和平和國際秩序的組織。聯合國無法採
取行動避免和結束俄烏戰爭，而美國又公
然否決聯合國內絕大部分國家要求加沙地
區停火的議案。當聯合國變成一個羸弱和
失效的國際機構後，美國的單邊行動便越
來越肆無忌憚，並失去國際社會的認同，
連帶其所主導的國際秩序也不斷喪失認受
性。

第二，在巴以衝突中，美國不但縱
容，甚至提供軍事和外交上的支持，以色
列在加沙地區對巴勒斯坦平民特別是婦女
和兒童進行近乎種族滅絕和令人髮指的暴
行。以色列在加沙的行為嚴重違反和嘲諷
「自由國際秩序」 所聲稱對人權和自由的

尊重和對種族滅絕罪行的禁止。美國和其
西方盟友對以色列的暴行視若無睹，與它
們嚴厲指控和譴責俄羅斯在俄烏戰爭中犯
下所謂 「戰爭罪行」 的立場大相徑庭。巴
以衝突清晰暴露了美國和西方在道德上的
偽善和雙重標準，對不涉及西方的人道災
難的麻木不仁，已經引發了國際社會特別
是全球南方的強烈不滿和美國領導的西方
陣營的徹底道德破產。換句話說， 「自由
國際秩序」 在道德上已經無立錐之地。
「自由國際秩序」 將會不斷萎縮，其所宣
示的價值觀又備受質疑。美國在世界上的
領導地位亦將岌岌可危。

第三，俄烏戰爭證明了美國主導的
「自由國際秩序」 在本質上的 「排他
性」 、 「擴張性」 和 「強制性」 已經對世
界和平構成明顯威脅。美國要求所有自願
或被迫參與 「自由國際秩序」 的國家都要
採納西方的政治和經濟模式與價值觀，拒
絕接受其他政治和經濟模式與價值觀的存
在。在某種意義上，美國主催的北約東擴
可以理解為美國要通過圍堵俄羅斯、變更
其政權、最終改變其政治和經濟體制，從
而進一步在歐洲擴大 「自由國際秩序」 的

一項戰略部署。俄烏戰爭的本質因此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俄羅斯為了維護國家
的主權、安全和自主的一項 「防禦性」 行
動。既然 「自由國際秩序」 的不斷擴張已
經引發了俄烏戰爭，而俄烏戰爭的規模更
有可能擴大並對世界和平與發展帶來更大
的威脅，則世界各國對於 「自由國際秩
序」 的抗拒必會與日俱增。不少國家更非
常擔憂美國為了擴張其 「自由國際秩序」
而圍堵中國並引發禍及全球的中美大戰。
「幸虧」 美國在這場帶有 「代理人戰爭」
性質的俄烏戰爭中正在走向失敗，最低限
度沒有成功的機會，這必將鼓舞更多國家
以各種方式反抗 「自由國際秩序」 和其代
表的美國霸權。

美將成世界進步的絆腳石
歷史將會證明，俄烏戰爭和巴以衝突

是國際格局走向深刻變化的催化劑，是美
國主導的 「自由國際秩序」 和美國霸權走
向崩塌的推手。俄烏戰爭和巴以衝突證明
了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不能為世界帶來和
平、發展、公平和公義，反而反其道而
行。當然， 「自由國際秩序」 仍有可能以

某種方式存在，但其主要成員卻可能主要
是美國和其部分西方盟友，其他國家則退
出或者虛與委蛇。無疑， 「自由國際秩
序」 崩塌後，世界將會在一段時間內出現
一段 「國際失序 」 （international
disorder）的情況和由此而帶來的不穩定
和不確定性。然而，過去一段時間不少非
西方國家特別是中國已經開始積極和緊迫
地探索 「自由國際秩序」 的替代品，並在
一些區域嘗試建立和實施新的國際關係準
則。 「一帶一路」 合作和金磚國家組織便
是其中的表表者。俄烏戰爭和巴以衝突必
將加快這方面工作的步伐，從而推進一個
新的、更公平合理、對世界和平與發展有
利和尊重各國利益和需要的新國際秩序的
誕生。中國倡議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 理
念正越來越得到非西方世界的重視，並有
望成為建構新的國際秩序的理論指引。不
過，必須清醒認識到，美西方不會對此坐
視不理，更不會接受其世界霸權淪喪的歷
史必然，因此將會是新國際秩序形成過程
中的最大絆腳石。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

《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

草案》（及修
正案）（以下簡稱 「草案」 ）第3部規定
了叛亂、煽惑叛變及離叛，以及具煽動
意圖的作為等罪行。其中對法律體系影
響最大的，應該是第4分部煽動意圖的罪
行。2020年以來，本港已有不下30人被
法院宣告煽動意圖罪成，可以說是國家
安全各罪行中觸犯人數最多的一種。

煽動意圖的歷史沿革
煽動意圖罪目前見於《刑事罪行條

例》第9-10條，自港英時期就已經施行。
因為制定的年代久遠，《刑事罪行條例》
中該罪的規定包含了大量的 「殖民元
素」 。草案沿襲了《刑事罪行條例》對
煽動意圖的主要定罪要素，但替換為現
行憲制秩序中的概念，包括將 「英王」
替換為 「《憲法》確定的國家根本制度、
《憲法》規定的國家機構或中央駐港機
構」 ；將 「香港政府和香港司法」 替換
為 「香港特區的憲制秩序、行政、立法
或司法機關」 。草案還加重了煽動意圖
罪的量刑，從現行的 「首次定罪可處監
禁2年，其後定罪可處監禁3年」 ，加重
到了 「可處監禁7年，若勾結境外勢力可
處監禁10年」 。

煽動暴力非必要定罪元素
值得注意的是，草案第24條明確規

定，煽動意圖罪無需證明被告有煽惑擾
亂公共秩序或煽惑暴力的意圖。這將目
前判例法確立的定罪要素予以成文化。
本月7日，高等法院上訴庭就譚得志涉嫌
煽動意圖一案的上訴作出裁定，重申
了煽暴意圖不是法定煽動罪的必要元
素。

過往常有人援引國際人權法上並不
具有約束力的 「錫拉庫扎原則」 （全稱：
《關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中的限制和減損條款的錫拉庫扎原

則》），認為煽動必須有暴力元素方可
入罪。港英政府在回歸前夕曾試圖修改
刑事罪行條例有關煽動意圖的定義，加
入必須有意圖造成暴力、擾亂公共秩序
或製造騷亂的定罪元素，但未正式生效。
英國樞密院去年10月的一份判詞也認為，
煽動暴力或動亂意圖是定罪的 「隱含必
要條件」 。但正如上訴庭的判詞所說，
煽動意圖必須依據其所在的特定法律框
架及社會狀況作詮釋，很多時候言語
可以將事件付諸行動，煽動性言論可
能會導致危害國安、公共秩序或安全
的行為。

「錫拉庫扎原則」 在香港並沒有約
束力，而且相關原則原在1980年代發表，
當時沒有可能考慮社會、政治環境和科
技發展。現時危害國安的煽動行為，即
使不涉暴力，但同樣能造成與暴力同等
的破壞力（Some involve non-violent
means but can be equally damaging）。
如上訴庭所指，煽動意圖的用詞必須足
夠廣闊，才能有效應對政治氣候、社會
轉變，以及所面臨的國家安全風險或威
脅。煽動意圖的文字須因應當時的社會
文化和政治背景予以理解，顧及說話時
間、議題及情境。但是，即便煽動意圖
的定義廣闊， 「但定義具有充分清楚表
述的核心」 ，使任何人能夠規範自身行
為，從而避免犯罪，符合 「依法規定」
原則的明確性要求。

批評政府不構成煽動意圖罪
草案除了具體列明煽動意圖的構成

情形外，還訂明不構成 「煽動意圖」 的
情況，包括出於完善有關制度或憲制秩
序而提出意見，出於對有關事宜提出改
善意見而指出有關機構或機關的問題，
勸說他人嘗試循合法途徑改變政策等。
也就是說，對政府施政基於客觀事實作
出合理和正當批評、指出問題、提出改
善意見等的言論不會構成煽動罪。這些

不構成 「煽動意圖」 的情況也是源於現
行《刑事罪行條例》第9（2）條。

對於不構成 「煽動意圖」 的規定，
應作盡可能寬泛的解讀，以實現對言論
自由權的保障。正如上訴庭在前述判詞
中所說，將煽動意圖與言論自由權一併
解讀可以明確地得出，批評政府、司法，
或就政府政策、決定進行辯論，甚至
提出反對意見，無論是如何強烈、激
昂或尖銳，都不構成煽動意圖。如此，
煽動意圖罪便 「不會抑制任何為促進
社會發展及解決衝突、緊張形勢和問
題，而進行的公開坦誠對話及積極辯
論」 。

國家安全與言論自由的動態平衡
煽動罪的核心問題是國家安全與言

論自由的平衡。《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第19條規定，人人有自由發
表意見的權利，但因保障國家安全的需
要，可依法受到限制。國家安全與言論
自由的平衡不存在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
的客觀標準，而是一種根據特定社會情
境達成的相對平衡。當國家安全面臨重
要威脅，天平的國家安全一端在急劇減
少，此時法律通過增加國家安全的砝碼，
優先國家安全，使天平回歸相對平衡。
當國家安全得到保障，天平的國家安全
一端在逐漸增加，此時法律通過增加另
一端的砝碼，再次使天平回歸相對持
平。

草案對煽動意圖的規定總體上延續
了 「國家安全優先」 模式。未來，如果
香港社會的維護國家安全意識增強，社
會保持理性和穩定，那麼也不排除在法
律和司法判例中強化言論自由保障的可
能。

（系列評論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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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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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正在崩塌

大選年，美國患
上反華臆想症。從

TikTok到中國新能源汽車
再到起重機，都被美國視為中國的 「間諜
工具」 。不合邏輯的反華臆想，暴露美國
的焦慮和怯懦，拉低美國全球形象。

近日，美國眾議院高票通過了視頻媒
體TikTok剝離法案，如果國會兩院最終通
過法案，美國拜登總統將簽署實施。從白
宮到國會的共同口脗是：TikTok屬於中國
企業字節跳動，收集美國用戶隱私，危害
美國國家安全。然而，字節跳動已經停止
了中國的海外內容審查團隊，將其移到海
外；將美國用戶數據存儲在美國；完善安
全漏洞，數據訪問權由美國安全團隊管理
等等。簡言之，美國沒有理由封禁TikTok。

TikTok在美國擁有用戶1.7億，數十萬
人用TikTok謀生。美國封殺TikTok，也是
剝奪了美國人使用TikTok的自由，更是砸

爛多少美國人的飯碗。以國家安全和侵犯
美國人隱私的名義去封禁TikTok，美國政
客的行為不僅極端矛盾，更是嚴重撕裂。

更詭異的是，2020年特朗普前總統對
TikTok下手時，當時的拜登對封禁TikTok
並不積極。現在，反而到特朗普反對封禁
TikTok。可見，封禁TikTok與否，只是美
國政治鬥爭的工具，也是美國反華道具，
更是美式 「政治正確」 的犧牲品。

反華源於美國失去自信
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聲稱，美國封禁

TikTok是基於中美之間的 「技術競爭」 「例
如TikTok，還是具有可轉化為軍事技術與
我們競爭能力的技術」 。顯然，美國封禁
TikTok其實和保護美國人隱私和所謂美國
國家安全沒有任何關係，只是美國對華的
焦慮和恐懼。面對中國綜合國力和科技發
展，美國沒有了淡定，更失去了自信，所

以才會對華科技企業進行制裁、孤立和封
禁。因此，美國封禁TikTok，並不是讓
TikTok在美國消失，而是斬斷和字節跳動
的聯繫，通過政治操作實施明搶豪奪。故
而，美國封殺TikTok，除了反華的政治正
確，也是對華資本掠奪。

除了封禁TikTok，美國還對中國電動
汽車發難，並且危言聳聽地聲稱 「發現」
中國產港口起重機威脅美國國家安全。

特朗普時期，美國對華汽車出口美國
關稅已經提升至27.5%。拜登政府繼承了
特朗普的對華加徵關稅政策。如此關稅壁
壘，不僅阻礙了中國國產汽車出口美國，
美國在華合資品牌汽車出口美國也受到限
制。至於美國政客對中國汽車的發難，是
專門針對中國電動汽車。相比美歐新能源
汽車，中國國產電動汽車在全球市場一騎
絕塵，2023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在全
球佔比超過60%，遠超美歐日等傳統汽車

強國。在此情勢下，歐洲對中國電動汽車
發起反補貼調查。然而，2023年美國進口
中國電動汽車已經大幅減少，美國政界還
是對中國汽車不斷有喊打喊殺雜音。

中國對外始終保持開放
美國國會跨黨派議員團體聲稱要對中

國汽車加徵關稅，從當前27.5%提至100%
甚至125%；拜登也強調中國汽車對美國
「國家安全帶來威脅」 ，要對中國汽車 「採
取前所未有的行動」 ，並指示商務部長對
中國聯網汽車進行調查。接受指令的美國
商務部長雷蒙多更是發出驚人之語，將中
國汽車視為 「帶着輪子的蘋果手機」 ，聲
稱中國可讓行走在美國的聯網汽車 「癱瘓
在街頭」 。

不管中國電動汽車有沒有出口到美國，
都會引發白宮和國會政客對中國汽車的持
續恐慌。美國政客集體患上反華臆想症，

而且是不可救藥的迫害妄想症。若是中國
汽車真擁有荷里活科幻片中的技術，美國
採取什麼應對措施也沒有用。美國一邊對
華電動汽車有無盡的臆想、焦慮和恐懼，
一邊又言之鑿鑿不會讓中國超越美國，這
些臆想、焦慮和恐懼從何而來？

中國起重機在美國引發的港口安全聯
想，更說明美國徹底失去自信。稍有理智
的人都不會相信起重機可能成為 「間諜工
具」 ，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所言， 「完
全是草木皆兵，誤導美國民眾」 。美國人
也許忘了，全球最大的工程機械公司是美
國的卡特彼勒，這家企業在中國各地有多
家工廠和研發中心。相比中國的自信和開
放，美國下意識恐華焦慮也好，故意打壓
中國也罷，美國反華臆想症不僅不能消除
焦慮，也不會提升美國對華競爭力，只會
讓美國淪為全球小病。

知名智庫學者

國際觀察
軒轅靖



近日，隨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及修正案）在香港立法會的法案委員會
完成逐條審議，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
林定國以 「接近終點」 來形容相關工作。
而接近終點的不只是目前階段的議程，恢
復二讀辯論、三讀程序，徹底完成延宕二
十多年的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工作，亦
已指日可待，進入最後直路。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之路絕不
平坦，香港社會也已為過去國安不設防付
出了沉重的代價。當未來 「草案」 二字被
刪去，《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成為你我恪
守的準則時，回望這條充滿荊棘的道路，
每個人都應認真思考，我們為什麼要如此
堅定不移地推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
法？

一、憲制責任使然
維護國家安全是每一個中國公民的義

務，然而因為歷史原因，香港一直沒有國
家安全相關法律。這不僅在中國是一個特
殊案例，放眼全球也是絕無僅有的。更為
諷刺的是，即使是香港，在1997年之前亦
有維護國安的法律──當然那是為了維護
英國的國家安全。了解了這一背景，就不
難理解基本法23條原文中所反映出來的憲
制責任了。

二、切膚之痛促成廣泛共識
環球社會、政治、經濟環境近年來風

雲變幻，作為一個外向型的國際都市，香
港在大國博弈、地緣政治紛繁複雜而缺乏
國安法律的背景下顯得格外脆弱。香港應
是中國聯繫世界、對外往來的門戶，卻成
為國家安全漏洞的所在，反中亂港分子與
西方反華勢力藉機在此勾結，致使香港社
會在非法 「佔中」 、修例風波等事件中付
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全體香港市民都有

切膚之痛，滿目瘡痍、火光沖天、人人自
危的景象，時至今日仍記憶猶新。香港特
區政府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展開
公眾諮詢期間，收到超過1.3萬份意見書，
其中超過98%表示支持並提出正面意見，
箇中原因毋須多言。

三、國家安全是長期繁榮穩定的基石
要維護好香港良好的營商環境，鞏固

國際投資者的信心，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這一切都離
不開一個安全的社會環境。西方媒體抹黑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企圖引起投資者
的恐慌，但他們故意掩蓋的是，該法恰恰
能夠更好地保護個人在香港境內的財產和
投資，保障良好的營商環境，清晰界定罪
與非罪的邊界。試想，如果香港真的長期
處在修例風波時動盪不安、人心惶惶、百
業凋零的狀況，國際投資者會向那樣的香
港投資嗎？我們常常說，要 「維護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 ，筆者認為，國家安全是做
到這一點的基礎。2023年，實施香港國安
法3年後的香港，註冊企業及外資企業皆
錄得 「淨增長」 ，香港依然是全球投資者
的理想目的地，事實已勝於雄辯。

四、二法守護，相得益彰
既已有香港國安法，為何仍要如此緊

迫地推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事
實上，香港國安法與《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是相互補充、相輔相成的關係，簡單來說，
就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涵蓋了香港國
安法未能覆蓋的領域，它們就像守護香港
的兩位門神，互相守望，在香港維護着國
家安全、社會穩定和居民利益。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立法的勝利曙
光已距離我們非常近。希望特區政府、立
法會議員與廣大香港全體市民一道，嚴嚴
謹謹、踏踏實實走好立法工作的最後一里
路，堵塞國家安全漏洞，更好地保障人民
福祉，開啟香港長治久安的新篇章。

東吳證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早日完成三讀 開啟發展新篇維護國安與保障自由的動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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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禁TikTok到禁起重機 美國患上反華臆想症


